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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辦理教育部補助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要點
100年6 月 7 日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10次行政會議通過

101年5月 8 日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103年3 月 4 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第1 、 3 、 4 、5 、 6 、8及9點修正通過

103年10月 ·7 日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104年4 月 7 日103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104年4月 20 日104年度第1次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
104年12 月 8 日104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105年2 月 18 日105年度第 1次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
107年5月 7 日107年度第1次高教深耕計畫委員會議修正通過

107年5月 8 日106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107年5月 9 日107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

107年7月 3 日106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通過
教育部107年8 月 3 日臺教高（五）字第 1070129220號函同意備查

109年3 月 9 日109年度第 1次高教深耕計畫委員會議第8 、第10及第 11點修正通過
109年5 月 12 日108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

109年6 月 10 日109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
教育部109年6 月 30 日臺教高（五）字第 1090091936號函備查

110年12 月 8 日110年度第 2次高教深耕計畫委員會議第8及第 11點修正通過
111年1月 4 日110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

111年4月 27 日111年度第 1次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
教育部111年5 月 27 日臺教而（五）字第1110052773號函同意備查

一、 臺北市立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廷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之人才，強化本校師資

水準及有效提升整體之教學品質與學術成就，依據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院校

特殊優秀人才實紇彈性薪資方案，訂定 「 臺北市立大學辦理教育部補助特殊優

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

一、 本要點所稱彈性薪資，係指除月支本薪（年功薪）、學術研究費丶主管職務加

給外，每月或每年給與一定數額之彈性薪資。

－ 、 本要點之彈性薪資適用對象如下：

獎勵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學研究人員（包括教師、專業技術人員、技術教師）、

專任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員、專業業師及新聘（以國內大專院校第一次聘任者

為限） 教學研究人員和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員。

（一）特殊優秀專任教學研究人員，專任教學研究人員是括從事教學、硏究及服·

務且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所界定之教師、專業技術人員、技術教師。

此人員於申請補助期間有休假從事研究、進修規劃者，應於申請書敘明於

休假期間能達到申請績效目標情形；其未於申請書敘明，視同放棄申請。

（二）特殊優秀專任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員，專任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員是指協
















